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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展淄博市十大杰出女企业家
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妇联，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组织人事部，市区女企业家协会，市直有关企业集团：
在淄博市女企业家协会成立25周年之际，为展示淄博女企业家风采，弘扬女企业家奋力拼搏、勇于创新的精神，营造全社会关注、关爱女企业家的良好环境，激励更多女性自强不息，投身商海，创业创富，为经济文化强市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在全市开展淄博市十大杰出女企业家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在全市企业中任董事长(总经理、厂长)等职务3年以上（含3年），对企业发展和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女企业家。
二、组织领导

成立淄博市十大杰出女企业家评选工作组委会，负责评选工作组织领导。组委会由主办单位有关领导、新闻媒体等组成。组委会设在市妇联发展部（市女企业家协会秘书处），具体承办评选事宜。

三、评选条件

1、政治坚定，遵纪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在防治环境污染、节能减排等方面成效显著，企业综合治理状况良好。

2、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积极探索、开拓进取，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业绩突出，在本行业本系统中处于领先地位，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回馈社会，共创和谐。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服务社会、回馈社会和帮助妇女创业就业等方面作出优异成绩。

4、道德优良，关爱员工。重视团队建设，关爱员工，注重人才培养和职工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作风正派，品德优良，具有较高的群众威信和社会公认度。

四、评选要求和步骤
（一）推荐阶段(2013年8月)

1、本次评选活动主要是通过组织推荐的方式进行。各区县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严格标准，慎重推荐。原则上在认真研究、广泛协商的基础上择优推荐2—4名，各有关企业女职工委员会各推荐1名。

2、各区县、各行业推荐人选要在广泛征求其所在企业、所属税务、劳动、质检、环保、计生和综治办等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产生。所报人选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凡涉及到获奖、纳税、赞助公益事业等事项，要提供正式有效的证明材料。

3、推荐的候选人需填写推荐表一式3份和不超过2000字的详细事迹材料一式5份，并提供500字的个人简介（另附纸）。所有上报文字材料（包括电子版）于2013年8月30日前报至市妇联发展部。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二）初评阶段（2013年9月初）

由评选委员会秘书处对各区县推荐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内容包括申报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参选条件和申报要求等），并将符合参评要求人选提交评委会。评选委员会确定正式候选人。
（三）终评阶段（2013年9月中旬）

召开评选委员会会议，听取评选委员会秘书处对候选人情况报告后确定当选候选人，并通过《淄博妇女网》及新闻媒体对候选人进行10天的社会公示，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后确定淄博市十大杰出女企业家和淄博市十大杰出女企业家提名奖人选，并在淄博市女企业家协会会员大会上进行表彰。
联系方式：淄博市妇联发展部

联系电话：0533—3160987

电子邮箱：zbflfzb@126.com
附件：1、淄博市“十大杰出女企业家”候选人推荐表
      2、淄博市“十大杰出女企业家”候选人征求意见表
淄博市妇联                 淄博市女企业家协会

2013年8月5日
附件1：

淄博市“十大杰出女企业家”候选人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政  治

面  貌
	
	民  族
	
	创业时间
	
	

	任现职

年限
	
	文化程度
	 
	女职工人数
	
	

	企业
职工人数
	
	手机号码
	 
	

	所在企业全称
	 

	项    目
	单  位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年均增长（％）

	销售/营业收入
	万元
	
	
	
	

	资产总额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事
迹
简
介
	

	本人和企业受表彰情况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所在企业

                盖  章

2013年   月   日

	
	区县妇联

盖  章

2013年   月   日

	
	区县女企业家协会

盖  章

2013年   月   日

	评

选

单

位

意
见
	市妇联
盖  章

2013年   月   日

	
	市女企业家协会
盖  章

2013年   月   日


注备: 此表一式三份；市直女企业家不需区县部门盖章。

附件2：

淄博市“十大杰出女企业家”候选人
征 求 意 见 表

姓    名：                             职    务：                     
	综治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技术监督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工商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税务部门（国税、地税）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环境保护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计划生育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安全生产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三份，随推荐表一并报送。

PAGE  
4

